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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市府〔2020〕36 号 
 
 

兴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使用高排放 

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的通告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府直属和省、梅属驻兴各单位： 
为进一步减少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排放，改善我市环境空气

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广东省环境保

护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8 年工作方案〉的通

知》（粤环〔2018〕23 号）以及《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

发梅州市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梅市府办函〔2018〕247 号）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，市

政府决定划定我市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一、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认定标准 

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是指不符合《非道路柴油移动机械排

—1— 





附件 

兴宁市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域范围示意图 

 

 

 

图  例 
镇级行政边界 

 
禁止使用高排放非

道路移动机械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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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jiaoling.gov.cn/u/cms/www/201911/18173248702p.pdf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公开方式： 主动公开 

 

抄送：市委各单位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、市纪委

办公室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。 

兴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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